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 

一、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以下簡稱員工）國內出差旅

費之報支，依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者，準用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之規定。 

二、員工國內出差之住宿費、雜費，其報支標準依附表之規定。 

新北市議會開議期間，員工擔任議會聯絡員者，出差至議會每日得

報支雜費新臺幣四百元。 

三、員工出差距離未達五公里者，得覈實報支交通費。 

四、員工出差搭乘飛機、高鐵或座（艙）位有分等之火車者，市長、副

市長得乘坐商務艙（車廂）或等級相同之座艙（位），其他員工搭乘

經濟座艙（位）。 

五、臨時人員工作內容如有外勤業務，確有出差必要者，其各項權利義

務應事先妥適規劃，並以契約方式明訂。 

六、各級主管應依相關規定覈實審核差旅費之報支，如發現有浮報、冒

領之情事，除追繳已發給之費用外，並依相關規定處置。 

七、新北市議會及新北市烏來區，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 

表 

（單位：新臺幣元） 

     出差地區及距離 
 

項目 

臺北、新北、基隆、

桃園、新竹或宜蘭 
且五公里以上 

左列地區以外 

未滿六十公里 六十公里以上 

住宿費 
每日上限 

平日 - - 三千五百 

假日 - - 四千五百 

雜費 
每日上限 

二百 四百 四百 

 

附註：一、出差逾四小時者，得按每日雜費上限報支；出差四小時以內者（含四小時），

得按每日雜費上限減半報支。 

二、出差地區如為桃園、新竹或宜蘭但距離達六十公里以上者，雜費得以每日

上限四百元之範圍內，依附註一、規定報支。 

三、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或未達六十公

里，因業務需要，且有住宿事實者，事前經機關核准，得檢據覈實報支住

宿費。 

四、雇員、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暫僱人員、技工、駕駛及工友，如依

規定奉准出差，其旅費比照表列數額核實報支。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修正對

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名稱：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名稱：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

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本名稱未修正。 

一、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構）學校員工（以下簡稱員

工）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依

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

者，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之規定。 

一、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構）學校員工（以下簡稱員

工）國內出差旅費之報支，依

本要點之規定；本要點未規定

者，準用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

點之規定。 

本點未修正。 

二、 員工國內出差之住宿費、

雜費，其報支標準依附表之規

定。 

      新北市議會開議期間，員

工擔任議會聯絡員者，出差至

議會每日得報支雜費新臺幣四

百元。 

二、 員工國內出差之住宿費、

雜費，其報支標準依附表之規

定。 

      新北市議會開議期間，員

工擔任議會聯絡員者，出差至

議會每日得報支雜費新臺幣四

百元。 

配合行政院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五月十六日函頒之「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修正內容，鑑於假

日為旅遊需求高峰期，一般旅館

假日房價較平日房價高，爰按平

日或假日出差分別訂定不同數

額。參酌一百十二年十二月訂房

網站四星級旅館房價資料，將平

日住宿費每日上限調整為新臺幣

三千五百元，並參考一般旅館平

假日價格差異約為三成，訂定假

日住宿費每日上限為新臺幣四千

五百元，致修正本點附表。 

三、 員工出差距離未達五公里

者，得覈實報支交通費。 

三、 員工出差距離未達五公里

者，得覈實報支交通費。 

本點未修正。 

四、 員工出差搭乘飛機、高鐵

或座（艙）位有分等之火車者，

市長、副市長得乘坐商務艙（車

四、 員工出差搭乘飛機、高鐵

者，市長、副市長得搭乘商務

艙或等級相同之座艙（位），其

因應臺鐵於新型自強號設有騰雲

座艙（商務車廂），爰增列火車座

（艙）位並酌作文字修正。 



廂）或等級相同之座艙（位），

其他員工搭乘經濟座艙（位）。 

他員工搭乘經濟座艙（位）。 

五、 臨時人員工作內容如有外

勤業務，確有出差必要者，其

各項權利義務應事先妥適規

劃，並以契約方式明訂。 

五、 臨時人員工作內容如有外

勤業務，確有出差必要者，其

各項權利義務應事先妥適規

劃，並以契約方式明訂。 

本點未修正。 

六、 各級主管應依相關規定覈

實審核差旅費之報支，如發現

有浮報、冒領之情事，除追繳

已發給之費用外，並依相關規

定處置。 

六、 各級主管應依相關規定覈

實審核差旅費之報支，如發現

有浮報、冒領之情事，除追繳

已發給之費用外，並依相關規

定處置。 

本點未修正。 

七、 新北市議會及新北市烏來

區，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七、 新北市議會及新北市烏來

區，得準用本要點之規定。 

本點未修正。 

 

 

 

 

 

 

 

 

 

 

 

 

 

 

 



附表（單位：新臺幣/元）（修正前）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出差地區及距離 

 
項目 

臺北、新北、基隆、

桃園、新竹或宜蘭 
且五公里以上 

左列地區以外 

未滿六十公里 六十公里以上 

住宿費 
每日上限  -                                      - 2,000 

雜費 
每日上限 200 400 400 

附註：一、出差逾四小時者，得按每日雜費上限報支；出差四小時以內者(含四小時)，得按每日雜

費上限減半報支。 

二、出差地區如為桃園、新竹或宜蘭但距離達六十公里以上者，雜費得以每日上限四百元之

範圍內，依附註一、規定報支。 

三、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 60 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或未達 60 公里，因業務需要，

且有住宿事實者，事前經機關核准，得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四、雇員、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暫僱人員、技工、駕駛及工友，如依規定奉准出差，

其旅費比照表列數額核實報支。 

 

附表（修正後）                                                      （單位：新臺幣元） 

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構）學校員工國內出差旅費報支數額表 
    出差地區及距離 

 
項目 

臺北、新北、基隆、

桃園、新竹或宜蘭 
且五公里以上 

左列地區以外 

未滿六十公里 六十公里以上 

住宿費 
每日上限 

平日 - - 三千五百 

假日 - - 四千五百 

雜費 
每日上限 

二百 四百 四百 

附註：一、出差逾四小時者，得按每日雜費上限報支；出差四小時以內者（含四小時），得按每日雜

費上限減半報支。 

二、出差地區如為桃園、新竹或宜蘭但距離達六十公里以上者，雜費得以每日上限四百元之

範圍內，依附註一、規定報支。 



三、出差地點距離機關所在地六十公里以上，且有住宿事實者，或未達六十公里，因業務需

要，且有住宿事實者，事前經機關核准，得檢據覈實報支住宿費。 

四、雇員、約聘（僱）人員、臨時人員、暫僱人員、技工、駕駛及工友，如依規定奉准出差，

其旅費比照表列數額核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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